
2019 年 1 月 8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政府飛行服務隊模擬飛行訓練中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 
 

(a) 有關把工務計劃項目第190GK號（ “工務項目 ”）提

升為甲級的建議；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

費用為 1億 1,210萬元；用以設置政府飛行服務隊

（ “飛行服務隊 ”）模擬飛行訓練中心；以及  
 

(b) 有關在擬建的飛行服務隊模擬飛行訓練中心內裝

設模擬飛行訓練器的建議。  
 
 
項目範圍  
 
2. 飛行服務隊現計劃在其位於赤角香港國際機場

的總部範圍內（即現時停車場的一部份），設置一個佔地

630 平方米的模擬飛行訓練中心。擬建的模擬飛行訓練中心

將用作裝設一部直升機模擬飛行訓練器（ “模擬器 ”），以提供

高度逼真的直升機飛行環境，供飛行服務隊進行符合國際民

航標準和切合其行動需要的機師培訓。該工務項目的範圍包

括– 
 

(a) 建造一座建築物，用以容納一個可安裝一部直升

機模擬器的大堂，和支援模擬器運作的一般支援

設施，包括一個電腦伺服器室、一個課室、一個

模擬器設備室、一個控制室、一個貯物室及其他

支援服務運作的設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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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一個臨時停車場供飛行服務隊於工程建築期

間使用。  
 
3. 有關工程計劃的位置圖及建築效果圖，分別載於

附件 1 和 2。  
 
 
裝設模擬器的建議  
 
4. 裝設模擬器的項目涉及採購模擬器的整套硬件

（包括主要組件、附設的視像系統、液壓／電動系統、環境

機組、連接橋、電腦伺服器等）和模擬器運作所需的所有軟

件；將模擬器安裝在擬建的模擬飛行訓練中心內；針對飛行

服務隊運作環境所需進行的自訂軟件服務；以及為機師導師

及維修／系統管理人員進行訓練及認證。  
 
 
理據  
 
5. 飛行服務隊於 1993 年按《政府飛行服務隊條例》

（第 322 章）成立，負責為政府各部門及有需要人士提供多

種飛行服務，包括搜救、空中救護、滅火、空中測量和支援

執法行動等。飛行服務隊的多個主要服務，包括近岸及山嶺

搜救、空中救護、滅火等，均通過其直升機機隊執行。飛行

服務隊直升機機隊每年的飛行時數佔部門總飛行時數約

75%。因應直升機服務的需要，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機師人

數佔機師編制的大多數。  
 
6. 飛行服務隊一直以飛行安全作為其運作的首要考

慮。部門現時的所有運作均嚴格按照相關法規及國際標準進

行。就直升機機師的培訓而言，除通過使用實體直升機進行

訓練及考核外，部門亦需按照民航處的民航機師發牌及續牌

規定，定期安排機師到設有相關直升機型號模擬器的訓練中

心，進行各項緊急應變程序演習及考核。由於香港沒有直升

機模擬器訓練中心，為遵照民航處現時對於飛行服務隊七架

超級美洲豹 AS-332 L2 型及 EC155B1 型直升機的機師牌照規

定，部門需要安排每名直升機機師每 12 至 18 個月到海外進

行模擬器訓練或考核，計及來回的交通時間，每人每次的有

關海外培訓行程需時大約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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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飛 行 服 務 隊 在 2013 年 獲 批 開 立 一 筆 為 數

21 億 8750 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更換現役七架超級美洲豹

AS-332 L2 型及 EC155B1 型直升機及購置相關的行動裝備。

七架 H175 新直升機於 2018-19 年度分批付運香港，並於

2019 年內全面投入服務。按照民航處就新型直升機（包括

H175）機師牌照的發牌及續牌規定，自新型直升機於 2018 年

7 月付運抵港後，每名操作新型直升機的飛行服務隊機師須

在每 6 個月進行模擬飛行訓練及通過考核，比以往的每 12
至 18 個月一次更為頻密。現時全球只有法國設有 H175 直升

機模擬器，為符合民航處的牌照要求，飛行服務隊需要在未

來大幅增加安排直升機機師到海外進行模擬飛行訓練及其

他培訓的時間，機師留港執行日常緊急飛行任務、進行實體

飛機培訓和考核，以及執行其他日常工作的時數將會相應地

減少。   
 
8. 另一方面，為應付服務需求持續增長的情況以及提

升機師的培訓水平和效率，飛行服務隊正按計劃擴大其機師

職系編制。預計到 2021 年中，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機師人

數對比 2015 年中將增加 59%至 62 人，而因應有更多初級機

師的加入，部門對於直升機模擬訓練及考核的需求將會在未

來持續增加。  
 
9. 飛行服務隊現時沒有專門作培訓直升機機師的訓

練設施，直升機機隊除派員到海外使用模擬器進行訓練和考

核外，一般會安排機師在沒有緊急飛行任務時使用七架行動

直升機進行實際飛行訓練。在飛行服務隊總部內設立一個模

擬飛行訓練中心，將可大大改善直升機機師的培訓條件及效

率。我們預期模擬飛行訓練中心可為直升機機師的培訓帶來

以下益處：   
 

(a) 提升行動及培訓的安全水平：通過使用模擬器，

接受培訓的機師除可模擬於直升機上執行一般行

動及程序，還可有更多機會以逼真及安全的方式

重複練習處理較複雜的情況，包括一些因安全或

設計理由不能在實體直升機上執行的操作程序

（例如雙引擎或尾槳故障、電力完全中斷、惡劣

天氣情況等），從而提升他們在實體直升機上遇

到這些情況時的處理能力，保障飛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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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加可調派機師人手資源：在飛行服務隊內設立

一個模擬飛行訓練中心，將可減少機師被調派到

海外接受相關訓練的需要，所省下的交通時間可

用以執行其他職務。在中心進行模擬器訓練及考

核亦會比派員到海外培訓更具彈性，部門可因應

整體工作需要更靈活地編排或更改進行訓練及考

核的時間，從而改善機師人手調派的緊張情況。   
 
(c) 改善培訓及考核的效率：現時，在行動用直升機

上進行的本地訓練和考核容易受多項無法控制的

因素影響，例如天氣狀況、因機場的航空交通持

續增長而無法騰出時段進行訓練，以及緊急的行

動工作或維修。這些因素均會嚴重拖慢機師的培

訓進度。將來，該等訓練可改於模擬器內進行，

將無法控制的因素如天氣影響等減到最低，每名

機師為達致可執行行動的資歷所需的整體培訓時

間，可因此而縮短。  
 

(d) 可供行動用的直升機：在模擬器投入運作後，現

時在行動用直升機上進行的部分訓練及考核可改

於模擬器上進行，從而騰出行動用直升機，並節

省以有關直升機進行該等訓練及考核所耗用的燃

料。  
 
10. 模擬器是一項高度精密的訓練設施，由體積龐大及

先進的硬件、軟件及專門支援設備和部件組成，必須裝設於

專用的建築物內。現時的飛行服務隊總部大樓並不能符合裝

設模擬器的要求，飛機庫有限的空間亦已全部用作進行定翼

機及直升機機隊的停泊、檢查和維修之用。改建現時的總部

大樓以裝設有關模擬器亦不可行，因為該大樓內的飛機庫是

唯一可以裝設模擬器的地方，但在飛機庫內進行建造工程，

既影響飛行行動和安全，亦影響飛行服務隊機隊的維修工

作，對飛行服務隊提供緊急救援服務的穩定性帶來嚴重影

響。基於上述限制，飛行服務隊建議在其總部的停車場範圍

興建一座新的獨立專用建築物，用作裝設一部直升機模擬

器。這既不影響飛行服務隊的日常運作，亦可便利對專用建

築物的管理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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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務項目在施工期內及落成後將會影響飛行服務

隊總部停車場內部分停車位。飛行服務隊已獲香港機場管理

局原則上批准，使用沿南環路飛行服務隊總部門外的部分空

置草坪，設置一個臨時露天停車場供部門使用。在項目落成

後，臨時露天停車場會重置為原本的草坪。  
 
 
對財政的影響  
 
工務計劃項目  
 
12. 我們估計，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擬建的模擬飛行

訓練中心的建設費用為 1 億 1210 萬元。  
 
裝設模擬器  
 
13. 就裝設模擬器方面，根據飛行服務隊在 2018 年

8 月至 12 月進行的市場調查，購買一部模擬器的初步費用

估算約為 4 億元。預計費用分項及所需現金流量如下：  
 

項目  預計費用  
(千元 ) 

1. 模擬器  
(包括模擬器的硬件和軟件、設計、製造、

基本飛行數據套件、運送、安裝、初步認

證、發證機構確認、相關設備，以及操作

或維修模擬器相關的培訓。）  

 
345,000 

2. 零件  15,000 
3 應急費用  40,000 
 總額 : 400,000 

 
14. 有關裝設模擬器（包括硬件和軟件的保養，以及數

據和軟件升級）的經常開支在 2021-22 及 2022-23 年度預計

為每年 200 萬元，然後增至 2023-24 年度起每年 500 萬元。

所需的經常開支會在相關年度的預算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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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5. 我們已就工務項目通過傳閱文件方式向離島區議

會作簡介。離島區議會沒有對有關項目提出反對意見。  
 
 
對環境的影響  
 
16. 該項目不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下的

指定工程項目。該項目長遠而言不會帶來不良環境影響。我

們已在工程預算費内預留費用，以實施合適的緩解措施以控

制短期環境影響。  
 
17. 在建築期間，我們會在有關合約訂定條文，並要求

承建商實施緩解措施，控制施工期間的噪音、塵埃、以及工

地流出的水所造成的滋擾，以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則。這些

措施包括在進行高噪音建築工程時，使用滅音器或減音器、

豎設隔音板或隔音屏障，以及建造圍牆；經常清洗工地和在

工地灑水；以及設置車輪清洗設施，預防塵埃滋擾。  
 
 
對文物的影響  
 
18. 此項目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

暫定古蹟、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

點，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19. 此項目無須徵用土地。  
 
 
未來路向  
 
20. 在徵詢委員的意見後，我們會按照既定程序就上述

建議尋求立法會的撥款，包括就工務項目在 2019 年第一或

第二季把擬議工程的撥款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並

在 2019 年第二季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把該項目提升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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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如獲批准撥款，我們計劃於 2020 年第一季展開該工務

計劃項目的建造工程，以期於 2021 年第四季完成。至於採

購模擬器的工作，飛行服務隊計劃於 2021 年第四季完成，

以配合訓練中心建造工程的完成時間。歡迎保安事務委員會

的委員就此提出意見。  
 
 
 
 
 
保安局  
政府飛行服務隊  
建築署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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